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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4月 18日接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

查通字 171371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公司已于 2017年 4月 19日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21）、《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

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并定期发布《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

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2017-061、2017-077、2017-085、2017-097、2017-105、

2017-122、2017-138、2018-003、2018-011、2018-014、2018-019）。 

2018年4月12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8】

40号），尚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现就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

我会调查完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

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圣莱达涉嫌的违法事实如下： 

一、圣莱达 2015 年度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虚增 2015 年度收入和利润 1000

万，虚增净利润 750 万元 

（一）圣莱达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事项，虚增收入和利润 

圣莱达 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时任董事长胡宜东预计圣莱达 2015年

度净利润亦将为负值，为防止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特别处理，胡宜东在圣莱达

主业亏损的情况下，寻求增加营业外收入，使公司扭亏为盈。胡宜东了解到华视友邦



影视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视友邦）拥有影片《饕餮刑警》的版权，就

找到华视友邦法定代表人陈彤，请华视友邦配合圣莱达签订一份影视版权转让协议。 

2015年 11月 10日，圣莱达与华视友邦签订《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

协议约定华视友邦将电影《饕餮刑警》全部版权作价 3000万元转让给圣莱达，华视

友邦应于 2015年 12月 10日前取得该影片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否则须向圣莱达

支付违约金 1000万元。当月，圣莱达向华视友邦支付了转让费 3000万元。 

2015年 12月 21日，圣莱达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华视友

邦未依约定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请求法院判决华视友邦返还本金并支付违约金。 

2015年 12月 29日，圣莱达与华视友邦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华视友邦于 2016

年 2月 29日前向圣莱达支付 4000 万元，其中包含 1000万元违约金。次日，法院裁

定该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 

2016年 1月 29日至 2月 29 日，圣莱达分三笔收到华视友邦转入的 4000万元。

圣莱达将华视友邦支付的 1000万元违约金确认为 2015年的营业外收入。 

对上述交易，圣莱达相关人员承认，为了增加圣莱达 2015 年度利润，虚构了影

视版权转让事项。华视友邦相关人员也承认，根据圣莱达方面授意，签订转让协议、

划转协议资金。 

（二）3000万的影视版权转让费及违约后退回的本金及违约金 4000万元，系通

过星美系相关公司循环支付完成 

1．圣莱达向华视友邦支付的 3000万元版权转让费最终流向星美系相关公司并被

使用。 

经查，2015年 8月，自然人覃辉通过其实际控制的深圳星美圣典文化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原名深圳润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深圳体育公园，以下简称星美圣典）

获得圣莱达第一大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金阳光）100%股

权，成为圣莱达实际控制人。覃辉同时控制的“星美系”多家公司，本案涉及的北京

双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建信息）、华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民贸

易）、北京星美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汇餐饮）、北京天元建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建设）等均为“星美系”成员，相关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前述协议签订后，圣莱达向华视友邦支付的 3000万元版权转让费最终流向星美

系相关公司并被其使用。具体如下：2015年 11月 26日，圣莱达向华视友邦支付 500



万元，同日，华视友邦将 500万元转给双建信息。2015年 11月 30日，圣莱达向华视

友邦支付 2500万元，同日，华视友邦将 2500万元转给双建信息。该 3000万元最终

被用于支付星美系关联公司的装修款。 

2.华视友邦向圣莱达退回的 3000万元版权转让费和赔偿的 1000万元违约金最终

流向星美系相关公司。 

第一笔 1500万元：2016年 1月 27日、1月 29日星美汇餐饮分两笔 500万元、

1000 万元向天元建设转入 1500 万元；1月 29日，天元建设将上述 1500万元转入华

视友邦，同日，华视友邦将上述 1500万元转入圣莱达，圣莱达向北京圣莱达电器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圣莱达）转入 1600万元；2月 1日，北京圣莱达向华

民贸易转入 1500万元，同日华民贸易将上述 1500万元转入天元建设，同日天元建设

将上述 1500万元转款中的 500万元转入星美汇餐饮。 

第二笔 1000万元：2016年 2月 1日，天元建设将上述第一笔 1500万元转款中的

1000 万元转入华视友邦，同日，华视友邦将上述 1000万元转入圣莱达，同日圣莱达

将上述 1000万元转入北京圣莱达；2016年 2月 3日北京圣莱达将上述 1000万元转入

华民贸易，同日华民贸易将上述 1000万元转入天元建设。 

第三笔 1500万元：2016年 2月 29日，星美汇餐饮向华民贸易转入 1500万元，

同日华民贸易将上述 1500万元转入华视友邦，同日华视友邦将上述 1500万元转入圣

莱达；3月 1日，圣莱达将上述 1500万元转入北京圣莱达，同日北京圣莱达将上述

1500 万元转入华民贸易，同日华民贸易将上述 1500万元转回星美汇餐饮。 

（三）影片版权转让协议系倒签，协议转出方实际并未拥有约定的全部权利，电

影拍摄进展尚未达到申请许可的条件 

经查，《影片<饕餮刑警>版权转让协议书》的实际签订日期为 2015年 12月 18日，

晚于违约条款约定的获得公映许可的最后日期 2015年 12月 10 日，而名义签订日先

后出现 2015年 10月 10日、11 月 10日两个版本。 

同时，《饕餮刑警》相关各方对影视版权权属存在争议。协议签署前，该片编剧、

导演黄璜、制片方华影亿时代国际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影亿或华影亿

时代）对电影都拥有部分权利，华视友邦不完全拥有影视版权全部权利，胡宜东作为

圣莱达的代表知悉权利瑕疵并人为安排整个转让过程。 

此外，从电影拍摄、许可申请等实际进度角度看，截至 2015 年 11月 10日，即



协议的名义签约日，电影《餐餮刑警》尚不具备向广电总局申请公映许可证的条件。

至签约日，该片尚未完成境外演员备案，无法通过影片初审；同时该片涉及公安题材，

尚未通过公安部有关部门协审，无法申请领取片头。此外，《饕餮刑警》开机之后，

出品方与导演、编剧就该片是否摄制完成存在重大争议，导演拟提起司法诉讼，对影

片申请公映构成重大影响。 

二.圣莱达 2015 年度虚构财政补助事项，虚增 2015 年度收入和利润 1000 万元，

虚增净利润 750 万元。 

2015年 12月 31日，圣莱达发布《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称收到宁波市江

北区慈城镇经济发展局和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财政局联合发文，公司获得极速咖啡机

研发项目财政综合补助 1000万元，确认为 2015年度本期收入。 

经查，为防止公司股票被 ST，胡宜东请求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

称慈城镇政府）帮助，形成以获得政府补助的形式虚增利润的方案。因其第一大股东

宁波金阳光 2015 年发生股权转让事宜，应于 2016 年度向江北区国税局纳税 2 亿元。

按照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宁波金阳光可获得 1000万元以上的税收返还。但鉴于宁

波金阳光于 2015年前未缴纳税款，所以当年不具备税收返还条件。为实现虚增利润，

胡宜东与镇政府协商约定：慈城镇政府提前将 2016年宁波金阳光可能得到的 1000万

元税收返还，以财政补助形式返还给圣莱达。慈城镇政府不用实际出资，由宁波金阳

光先以税收保证金的名义向慈城镇政府打款 1000万元，然后再由慈城镇政府以财政

补助的名义将钱打给圣莱达。 

2015年 12月 29日圣莱达的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洲际通商）转款 1000万至宁波金阳光，同日，宁波金阳光转款 1000万至慈城镇政府

会计核算中心，2015年 12月 30 日慈城镇人民政府会计核算中心转款 1000万至圣莱

达。 

上述事项导致圣莱达 2015年度年报虚增收入和利润 2000万元，虚增净利润 1500

万元。圣莱达 2015年度年报显示公司利润总额 367.1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431.43万元。扣除虚增的 2000万元利润，圣莱达 2015 年实际利润总额为

-1632.85万元，虚假部分占已披露金额为 544.74%。扣除虚增的净利润 1500万元，

圣莱达 2015年实际净利润为-1068.57 万元。虚增利润的行为导致圣莱达 2015年度扭

亏为盈。 



以上事实，有圣莱达 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及财务报表、2016 年度半年报告摘要

及财务报表、银行、工商资料、合同、协议书、会计凭证、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公

告、会议记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圣莱达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时任董事长胡宜东、财务总监康璐是 2015年年度报告的保证人、2015年度财务报表

的签字人，是版权转让和财政补助事项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时任董事郝彬、王晓嫒、

秦博，时任独立董事徐虹、赵晓光、欧秋生，时任监事刘锦源、崔天旨、张坤泉，时

任总经理胡如国是 2015年年度报告的保证人，时任财务副经理宋武华是 2015年度财

务报表的签字人及版权转让、财政补助事项的参与人，刘锦源还是版权转让事项的参

与人，上述人员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前述人员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所述情形。 

胡宜东和康璐在具体操作涉案事项过程中向实际控制人覃辉汇报，覃辉对相关汇

报内容点赞同意，覃辉知悉并授意涉案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

所述情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会决定： 

一、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一）对圣莱达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二）对直接负责的胡宜东给予警告并处以 30万元罚款； 

（三）对直接负责的康璐给予警告并处以 20万元罚款； 

（四）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现任董事长郝彬、时任总经理胡如国、财务机构负责

人宋武华、监事兼财务刘锦源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 5万元罚款； 

（五）对董事王晓媛、秦博，独立董事徐虹、赵晓光、欧秋生，监事崔天旨、张

坤泉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 3万元罚款。 

二、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覃辉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

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圣莱达、胡宜东、覃辉、康璐、郝彬、胡如国、宋武华、刘锦



源还有权要求听证。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

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

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注明对上述

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会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原件递交至当地证监局，逾期则视

为放弃上述权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四日 




